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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大仙暴衝男疑鐵頭功襲警
44人涉前晚港九激鬥被捕 16人提堂 警重申嚴正執法制止暴行

警察公共關係科署理總警司余鎧均昨
日凌晨在記者會上指，激進示威者

前日在港九各區佔領主要幹道及隧道，
破壞多處交通燈，攻擊警署及縱火等，
暴力及違法事件不斷升溫，威脅他人安
全。部分在西環集會者更走出德輔道
西，佔據行車線，再轉向銅鑼灣非法集
結，入夜後又堵塞紅隧、軒尼詩道、將
軍澳隧道及觀塘道等主要幹道，影響救
護車服務，又破壞灣仔鵝頸橋一帶交通
燈，意圖癱瘓該區交通，並在波斯富街
縱火焚燒雜物及木板，用手推車推向警
方防線。

堵路毀交通燈 向警投腐蝕液
她指，港九多處有警署受到破壞，將
軍澳警署有大量玻璃窗被擊碎，警署外
亦被噴上侮辱字句；在黃大仙就有示威
者向警員投擲腐蝕性液體，警方在迫不
得已下施放催淚彈制止暴力事件。警方
嚴厲譴責暴力示威者目無法紀的行為，
強調會對所有非法及暴力行為嚴正執
法。
被拘捕的44人中，有16人被落案控非
法集結及襲警等罪名，昨日分別在九龍
城裁判法院及觀塘裁判法院提堂。
在九龍城法院提堂的13名被告，分3
案進行。首案涉及一名男廚師劉偉麟
（31歲），被控「阻礙在正當執行職務
的警務人員」罪。案情指，被告於8月4
日在旺角彌敦道及太子道交界故意阻擋
正當執行職務的警員。被告暫時毋須答
辯，獲准以2,000元保釋，案件押後至9
月30日再提訊，以便警方進一步調查，
其間被告須遵守宵禁令，不得離港及每
周一次向警署報到。
另一案涉及4女6男共10名被告（15歲

至34歲），包括5男1女學生（15歲至
22歲）、女銀行文員梁希穎（24歲）、
女文員陳嘉汶（34歲）、男經理伍兆銘
（24歲）及女文員蘇澄怡（22歲）。他
們被控一項「非法集結」罪，指8月3日
在旺角彌敦道及亞皆老街交界與其他不
知名者參與非法集結。另外當中22歲的
女學生再被控多一項「未能出示身份證
明文件」罪。
餘下一宗案涉及兩名被告，即攝影師

李永豪（22歲）及迪士尼樂園的外籍舞
蹈 員 Pioquinto Jethro Santiago （36
歲），兩人被控一項「非法集結」罪，
指他們在8月3日於旺角彌敦道與快富街
交界與不知名者參與非法集結。
在觀塘法院提堂的3名男被告，分別為

學生嚴世宏（20歲）、麵包師譚皓宇
（24歲）及運輸工人曾天樂（22歲），
他們各被控一項「襲警」罪，由於3人仍
在醫院留院而缺席聆訊，案件押後至8月
9日待各人出院後再訊，各人現仍由警方
看管。

警員出示委任證仍遭推跌

控方案情透露，嚴本月3日在黃大仙港
鐵站要求一名警長出示委任證，惟在警
長出示後即被推跌；譚則被指本月4日在
黃大仙警署外向警員擲物後被帶上警車
時，用頭撞向警員及致警員左手無名指

受傷；曾被指本月3日在黃大仙正德街巴
士總站外被制服時，踢警員肚及右大
腿。
各人暫時毋須答辯，案件分別押後至8

月9日及9月30日再提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

葛婷）黑衣口罩黨前晚通宵在港

九各區與警方「打游擊」，快閃

式四處佔據道路，拆除路牌和欄

杆設置路障，又破壞交通燈影響

交通、堵塞紅隧，攻擊警署及縱

火等。警方在整個驅散行動中共

拘捕44人，涉嫌非法集結及藏有

攻擊性武器等。其中16人被落案

暫控非法集結及襲警等罪名，昨

日提堂。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會湯姆．
蘭托斯人權委員會共同主席、聯
邦眾議員史密斯、麥戈文8月2
日聯名致函美國務卿蓬佩奧和商
務部長羅斯，敦促美政府不為
「鎮壓」香港的「和平示威」活
動提供幫助，反對將遊行示威定
性為「暴亂」。中國外交部發言
人華春瑩昨日在例行記者會上批
評，美方有關人士言論黑白顛
倒，是非不分，用心險惡，我們
對此堅決反對，並再次敦促美方
停止縱容暴力違法分子，停止破
壞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停止干預
香港事務。
華春瑩在回應傳媒提問時指

出，當世人目睹香港激進暴力分
子用鐵棍打砸、衝擊立法會和中
聯辦大樓，肆意破壞公共設施，
阻礙公共交通，非法儲存危險物
品和攻擊性武器，用致命手法襲
擊警察，圍毆甚至咬斷警察手
指，污損國徽，褻瀆國旗，「美
方居然還有人稱這是『和平示
威』？」
她續說，任何有良知的人都會

認為，這些暴力行徑早已越過文
明社會的底線，越過和平示威、
自由表達意見的邊界，嚴重踐踏
香港法治，嚴重威脅香港市民的
生命財產安全，嚴重觸碰「一國
兩制」原則底線，「是可忍，孰
不可忍！」

斥誣衊港警專業堅守
華春瑩指出，美方對這些都避

而不談、視而不見自己國內普遍
存在的警察濫用權力、暴力執法
等問題，卻對香港警察的專業堅
守、忍辱負重和文明執法橫加指
責，甚至誣衊攻擊，只會讓世人
更加看清美方的傲慢與偏見、偽
善與冷血、自私與霸道。「難道
暴力橫行、法治淪喪就是美方期
待的『人權自由』？！」
她強調，「我們再次敦促美

方：停止縱容暴力違法分子，停
止破壞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停止
干預香港事務。任何人都不要低
估中方貫徹『一國兩制』、維護
香港繁榮穩定的堅定決心。」

香港文匯報訊 人民日報今天刊發評論
員文章指出，近期香港遊行示威和暴力衝
擊活動持續發生，特別是少數激進分子實
施的暴力活動，已經嚴重破壞了香港繁榮
穩定的大局，嚴重挑戰了香港法治和社會
秩序，嚴重威脅到香港市民的生命財產安
全，也嚴重觸碰了「一國兩制」的原則底
線。對此，絕不能容忍，也絕不能姑息。
評論說，法治是香港人引以為傲的核心
價值，是香港良好營商環境的基礎，是香
港保持繁榮穩定的重要基石，絕不能任由

一小部分人肆無忌憚地踐踏。衝擊立法會
並大肆破壞，對國徽進行公然污損，包圍
警察總部、毆打殘害警員，非法儲存危險
物品和大量攻擊性武器，侮辱國旗……種
種惡行完全超出了和平遊行示威的範疇。
任何文明和法治社會對此都不會容忍。
評論又指，任何一個地方，都經不起

反覆折騰，都經不起持續動盪。香港亂
下去，全社會都要「埋單」。當前，香
港局勢最危險的是暴力衝擊活動還沒有
得到有效制止，香港當前最重要的任務

是堅決依法懲治暴力犯罪行為，盡快恢
復社會安定，維護香港的良好法治。

重申支持林鄭立場不動搖
這篇題為《堅定支持行政長官帶領

香港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的評論員文
章重申，中央政府堅決支持林鄭月娥
行政長官帶領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堅
決支持香港警方嚴正執法，堅決支持
香港特區政府有關部門和司法機構依
法懲治暴力犯罪分子，堅決支持愛國

愛港人士捍衛香港法治和社會秩序的
行動。
文章指，林鄭月娥行政長官自從2017

年上任以來，帶領特區政府管治團隊積
極施政，在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推動
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方面做了大量工
作，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中央對林鄭
月娥行政長官是充分信任的，對她的工
作也是充分肯定的。中央政府支持林鄭
月娥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的立
場堅定不移、毫不動搖。

人民日報評論員：絕不容忍姑息暴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
警方為維護社會安寧，清場時無可
避免與暴徒發生肢體衝突，卻被別
有用心的傳媒及網民扭曲現場情
況，指責「使用過分武力」對付犯
事暴徒，昨凌晨警員在天水圍警署
外拘捕一名懷疑襲警的長裙女暴民
時，過程中因她不斷頑抗而一度
「露底走光」，居然被網民指責警
員牽涉「性暴力」，簡直是欲加之
罪，何患無詞。
事源昨日凌晨，大批暴徒在天水

圍警署外集結，不斷用磚頭等雜物
攻擊警署，防暴警員到場，同樣受
到攻擊，警方警告清場後採取拘捕
行動，暴徒隨即四散，其間有5名
暴徒，包括一名長裙女子被即場制
服及拘捕。

警重申男警並無接觸
警察公共關係科署理總警司余

鎧均表示，當時並無「性暴力」
的情況出現，被捕女示威者在拘
捕過程中不合作，激烈反抗及掙
扎，才會出現「走光」場面，當
時 4名女警嘗試控制不果，其後
兩名男警在旁協助，但並無接觸
過女示威者，女示威者其後情緒
穩定，自行站起，整理衣服後隨
警員步入警署。

事主認着長裙致出事
該名女示威者早上在網上發文透

露，已獲准保釋返家，她承認因
「無晒長褲，唯有着條長裙出嚟，
搞到走光。」但別有用心者竟不斷

在網上或不同途徑散播謠言，指責
警方拉人時使用不必要武力，剝奪
當事人的身體自主權，並牽涉「性
暴力」行徑等，以圖將矛頭轉向警
方，替犯事者開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
派繼續造謠誣衊警方，企圖煽動市民情
緒。激進暴徒連日在不同幹道設置路
障，阻礙社會運作，有警察拆路障時被
拍下的相片，被「看圖作文」，竟變成
警察用路牌「掟記者」，曾襲警罪成的
曾健超更在facebook上轉發圖片，聲稱
「繼掟磚之後，黑警更狂暴到掟路牌」
云云。不過，其帖文下就有人留言澄
清，自己看過有關新聞直播，「個警察
想開返條路，所以掉開呢d（啲）路
障，佢唔係用嚟襲擊人㗎。」惟曾健超
未有回應，亦未有修改帖文。
事實上，不單止警方是次無掟路牌，

就算曾健超企圖砌警方生豬肉的掟磚亦
不曾發生。6月12日一眾暴徒以磚頭襲
警時，就有人「看圖作文」，將警察手
持磚塊的相片講成是警方掟磚，但其後
已有相關片段證實，當時警方只是舉起
磚頭示意有示威者擲磚，隨即已放下磚
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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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暴力衝擊場面，正常人
都希望幼童盡快離開，避免遭
殃，但有仇警分子、網民「程
蝶依」就主張7歲以下的幼童作
出暴行，讓小朋友攻擊警察子

女，因為7歲或以下兒童的行為在香港不會有
任何刑責，「如果你個仔返學插盲左（咗）隔
離（籬）『狗仔』隻眼，佢可以乜事都無直接
返屋企食tea（下午茶）。」言論恐怖。
「Stan Claketon」立即留言附和，反問大
家︰「覺得應該點樣去對待呢啲警察嘅仔女
好呢？……繼續『以德報怨』嗎？……還是
用其他更有『警戒作用』嘅方法？……我認
為呢個問題非常值得大家深思！冇錯，警察
有重型裝備同武器，但警察嘅家屬冇武器
啊！」

狂言「該殺人就殺人」
除了主張幼童作出暴行，「程蝶依」較早

時間更在facebook出帖稱︰「幾年前已經話
左（咗）搞警察宿舍有用，搞埋佢地（哋）
D（啲）細路更有用，一×個二個係（喺）
度懶理性，×。乜×野（嘢）叫理性呀，理
性就係，用最有效率既（嘅）方法做事，該
殺人就殺人，該放火就放火。道德本身先係
最唔合乎理性既（嘅）野（嘢）。」
「程蝶依」更聲言，相信多數人「想見

到」警察全家自殺，「係唔係應該開始有心
理學專家出黎（嚟）幫手研究下乜野（嘢）
方式既（嘅）精神虐待先最有用。」言論處
處針對警察，句句冷血。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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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徒冷血仇警論
煽幼童襲警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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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蝶依」鼓吹冷血仇警論。 fb截圖

■暴徒前晚通宵在港九各區與警方「打游擊」，警方在整個驅散行動中共拘捕44人。圖為警方在旺角的制服行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暴徒前晚在港九多處衝擊，有人更掟磚施襲。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一名黑衣女子（右）昨午被警員
押返天水圍警署。


